
 

 

第五點附件三之一修正規定 

附件三之一 

                勞動部補助托兒措施申請書 日期：  年 月 日 

申 請 單 位 
 
 

負 責 人  

業 務 承 辦 人  

員工總人數  申請單位統一編號  

地  址 (郵遞區號) 電  話  

申 請 類 別 

1.類別：□職場居家式托育服務：□設施設備費 □托育人員人事費 

□育兒補貼 

2.受補助情形：□未曾接受補助  □曾接受補助 

申 請 金 額 新臺幣       萬     仟     佰     拾   元 

本申請項目非屬政府設立、推動，於同一年度並未獲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補助，且所提供佐證
資料及載述內容完全屬實，以上陳述若有虛偽，願負法律責任及繳回補助款項。 
 
  （單位印信）              立切結書人(事業單位負責人)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檢

附

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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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職場居家式托育服務 □育兒補貼 

□1.申請書。 
□2.實施計畫。 
□3.托兒設施或措施受僱者子女托兒名冊。 
□4.職場居家式托育人員登記之證明文件。 

□5.雇主辦理職場居家式托育登記之證明文件。 

□6.委託或聘僱契約。 

□1.申請書。 
□2.實施計畫。 
□3.受僱者子女名冊。 
□4.雇主補貼之規範 
□5.申請前已發放者，應檢附印領清冊

或委託金融機構支付證明 

核

轉

機

關

審

核

欄 

核轉機關審核意見： 

一、申請內容審核： 

□1.申請事業單位為合法登記。 

□2.申請補助項目符合本辦法及須知之規定。 

□3.申請事業單位所應檢附文件均符合規定。 

二、審核意見說明及補助金額： 

承辦人： 科長 (課長)： 處長 (局長)： 

備  
註 

接受勞動部補助者，請於期限內檢附支用單據正本、成果報告表、購置設備照片等向勞

動部辦理核銷。 


